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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說明二

主旨：新國有非公用財產管理系統（下稱新管理系統）上

線後，已出售私人未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因重

測、重劃、合併分割、逕為分割等由標示已變更或

新增子地號之土地產籍管控作業方式，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本署107年6月15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730002020

號函續辦。

二、新管理系統上線後作業方式如下：

(一)於已出售原國有土地已處理檔其他事項欄加註代

碼「BA50尚未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備註標示

變更後或分割新增之土地標示。

(二)因重測、重劃、合併分割、逕為分割等由變更之

新標示土地或新增子地號土地，於新管理系統/

接管業務/案件類別：I-回復產籍開帳，各欄位

登錄 方式如 附表，並 於其他 事項欄 加註代 碼

「BA50尚未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備註標示變

更或分割前之土地標示後，辦理註銷產籍，選取

子管理區分代碼「27已出售私人」。

(三)因更正等由面積變更但標示未變更土地，於已處

理檔其他事項欄加註代碼「BA50尚未完成所有權

移轉登記」及備註變更後之面積。

(四)日後 完成土 地所有權 移轉登 記，則 刪除上 述

裝

訂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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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其他事項欄「BA50」或

「03K03」尚未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加註。

正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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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各欄位登錄方式 

產籍欄位 登錄方式 備註 

地籍資料 設定負擔 

依土地登記資料登錄 

 

 地目 

 等則 

 整筆土地面積 

 國有權利範圍-分母 

 國有權利範圍-分子 

 共有狀態 

 國有面積 

 國有登記日期 

 使用分區 

 子使用分區 

 使用分區備註欄 不登打  

 使用地類別 依土地登記資料登錄  

 

用途科目 

系統依使用分區、使用地

類別及地目判斷自動帶

入 

 

 申報地價日期 
依土地登記資料登錄 

 

 申報地價-單價 

 
申報地價-總價 

系統依申報地價單價*國

有面積自行運算 

 

 公告現值日期 
依土地登記資料登錄 

 

 公告現值-單價 

 
公告現值-總價 

系統依公告現值單價*國

有面積自行運算 

 

地上物資料欄 不登打 
 

管理資料 財產來源 

依出售異動前資料登打 

已註銷之財產來源亦

可選用 

 子財產來源 已註銷之子財產來源

亦可選用 

 接管日期  

 接管文號  

 
原管機關 

已註銷之原管機關亦

可選用 

 使用面積  

 有動產或權利  

 財產編號  



附 表 

產籍欄位 登錄方式 備註 

 管理區分 管理區分為 01 待勘查，

子管理區分為空白。 

 

 子管理區分 

 (其餘欄位) 系統不開放登打  

抵稅資料欄 依出售異動前資料登打 
 

勘查資料 勘查表號 系統不開放登打  

 勘查日期 不登打  

 清查表號 系統不開放登打  

 清查日期 不登打  

列管資料 
占用收使用補償金列

管號 

系統不開放登打  

珍貴資料欄 依出售異動前資料登打 
 

土地正產資

料檔 
 

系統不開放登打  

土地申請文

案號主檔 
 

系統不開放登打  

土地產籍加

註檔 
 

1. 舊資料不登打。 

2. 加註「BA50尚未完成

所有權移轉登記」。 

原代碼為「3K03」，新

管理系統重編代碼為

「BA50」，已處理檔舊

資料顯示「03K03」。 

歷次申報地

價主檔 
 

系統不開放登打  

歷次公告現

值主檔 
 

系統不開放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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